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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凤县最繁华的大街上，来往的车辆、人群和内地城市没有任何明显区别。12万人的小县，

只有 80多户 300多人是之前认定的羌族人。汶川地震后，北川县的上百名群众，应凤县政府之

邀迁居此地。 

  在谢永福的邻居们纷纷申请变更为羌族的同时，在当地网络论坛，一些反对者们认为，这只

是凤县“为旅游搭台”寻找的一个噱头…… 

  一直为抢救羌文化奔走的张善云，是地道的羌族人，从小在四川羌区长大。他说。在现实中，

保护和抢救羌文化的工作步履艰难，资金和心理等各种因素桎梏了他们的工作，凤县从官方到民

间的支持，则成为他抢救羌文化的一个绝佳载体。 

  针对凤县大力提倡“唱羌歌、跳羌舞、喝羌酒、吃羌饭、穿羌衣”的做法，张善云说：“我

认为这是一个壮举，历史意义是保护了羌族文化，现实意义是让当地原本是羌族的群众，回归了

自己的民族。”据《瞭望东方周刊》 

  凤县一政府官员回应居民民族成分变更一事：目前只处于申请阶段 

昨晚，记者采访凤县一政府官员，针对媒体提及的“汉改羌”一事，这位官员说，准确地应

该是“恢复”。他说，因为县上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有恢复羌族的愿望，所以县上出台了相关政策

——《关于恢复和变更凤县部分羌族群众民族成分的相关通知》，而且有严格的审批程序，由本

人提出申请，民政部门上报县、市、省公安部门进行层层审批。该官员说，目前这项工作只是处

于申请阶段，省上还未批复。    

                                   （本报记者 张红平） 

 

 

【网络文章】 

穿青人过去争论和现代困境 

2011-2-12 织金论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 dffdbc80100og6a.html 

 

一个倔强的穿青人孩子问： 

我是个穿青人,初中刚毕业。 

小时候，老师问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我讲 57个。 

老师说中国只有 56个民族。 

我就对老师说，那穿青族呢 

老师说了句：“穿青族不算！”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么小的朋友也关注了自己的族群，可见穿青人是多么的艰难和尴尬。 

穿青人可考的最早的由来是清咸同年间(1851-1874)的各民族起义，光绪《平远州续志·地

理志》当中记载当中提到“穿青夷民”一词，当是作为官方对这一人们集团的称呼。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族成份调查 

公元 1955年，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派人来到贵州，由省、地、县三级抽人参加共 50多人

组成工作队对穿青人的民族成份问题进行调查。调查范围主要是毕节、安顺两地区。在毕节又分

为大定、纳雍、织金、水城四个组。调查组对外的名称不统一，在纳雍叫“山区生产调查组”，

在织金叫“访问组”，在大定叫“山区生产改造工作队”等。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穿青，其次是龙

家、蔡家、卢人、南京等族称。这次调查从 4月份在省里开会布置到 8月初回省总结，前后历时

四个多月。这次调查以费孝通教授为首，形成《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调查报告》，其结论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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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是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但同时提出：穿青和汉族（穿蓝）的区别不应抹煞，穿青必须加以照

顾才能发展。当时的调查报告未见公开，但是国家有关部分在制订和执行政策的时候是按照这个

结论为参考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族成份调查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调查结束后，很多穿青人对当时的民族成份调查结果表示不愿意接受。

1981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出了 1981 (112)号文件，开展了全省未定民族的识别工作。以织金、

纳雍、大方三县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人员为主，抽调其他单位人员共同组成三县民族识别办公室，

组织人力物力对穿青人的民族成份问题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形成《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调查报

告》，其结论是穿青是单一少数民族不是汉族。1985年 3月，贵州省民委有关人员带着这份报告

向国家民委汇报，要求将穿青人识别为单一少数民族。在此之前的 1982年 5月 11日，国家民委

为加快民族识别工作，又下发了(82)政字第 86号《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指示“不

能简单地只搬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作为民族识别的唯一标准”，“既要反对那种片面强调差异

性，否定共同性的倾向，也要反对那种闭眼不看事实、否认别族的民族特征，一概不予认可的倾

向”。鉴于穿青人与汉族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因此报告未获批准。 

后续发生的事 

1986 年 2 月 1 日，公安部、国家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居民身份证使用民族文字和民族成

份填写问题的通知》，其中第三条规定，居民身份证民族项，应按照国家认定的民族名称填写全

称。对四种情况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第三种情况特别指出：己定汉族（如穿青人）而本人

有意见，仍应填写为“汉族”。将他们归为汉族，文件到了贵州以后，贵州省有关部门觉得不合

适，有许多问题就没有具体下发执行。 

1986年 4月 24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办公会议听取省民委党组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汇报之

后，下发了《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1986) 29号文件，明确指示在穿青、蔡家等八

个集团的民族成份问题“没有明确解决之前，先维持现状，即：凡己经按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

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份时原来怎么填写仍然怎么填写。” 

1986 年 5 月 1 日，国家民委党组向习仲勋并中央书记处报告（即国家民委[86]民政字第 25

号）“我国民族识别的任务在五十年代己基本完成，更改民族成份的问题，现已基本解决。”同

时提出了几条原则，其中第四条说:“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尽可能地相互合为一体，

认定为同一民族。”贵州省民委只好把国家民委和贵州省政府关于开展这次民族识别工作的文件

及每一个识别民族的识别调查材料编印存档，作为史料保存。 

1987 年 5 月 6 日《贵州省公安厅、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黔族（1987）36 号文件》之《关

于填写居民身份证民族成分等问题的几个规定》明确“穿青”应填写为“穿青人”。 

1996 年 5 月 28 日，《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公安厅（黔族（政）发字第（1996）

19 号）文件》关于印发《贵州省实施<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办法》的通知——贵

州省实施《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办法第二条：确定个人的民族成份必须以国家正

式认定的民族族称为准，任何人不得以国家未确认的族称作为自己的民族成份。已认定为少数民

族尚未确定具体民族族称的待认定民族人们共同体，其成员的民族成份暂填为“XX 人”（其人

们共同体名称后加“人”字）。因仅仅是贵州省民委认定穿青人为少数民族，国家民委未认定穿

青人为少数民族，故默许穿青人民族成分被填写为“汉族”、“其他”。 

2003 年 5 月，公安部在针对穿青人民族成份的填法时提出填“汉族”的意见，并命令各级

公安派出机构具体执行，这一命令在穿青人当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穿青代表通过织金县民委向

贵州省民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贵州省民委联合省公安厅将问题反映到国家民委乃至国务院。 

2003 年 8 月 28 日，公安部发出公治（2003）118 号文件《关于对贵州省革家人和穿青人居

民身份证民族项目内容填写问题的批复》的批复意见为“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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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省革家人、穿青人按照‘凡已按照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份时原来怎

么填写仍怎么填写’的原则，在办理居民身份证时，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可填写为‘革家人’、

‘穿青人’。” 

2007年 5月 14日贵州省公安厅、贵州省民委关于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中对民族称谓录入

错误进行更正的通知黔公通[2007]62 号更正 1996 年 5 月 28 日《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

省公安厅（黔族（政）发字第（1996）19 号）文件》关于印发《贵州省实施<关于中国公民确定

民族成份的规定>办法》的通知，对“穿青人”按照“凡已按照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

待，填写民族成份时原来怎么填写仍怎么填写”的原则，在办理居民身份证时，原来被填为汉族

的穿青人可以重新改填为“穿青人”。 

关于穿青人的研究还有 1992 年 4 月贵州民族学院教授陈英的穿青人来源于“青彝”、2006

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杨然《穿青人问题研究》提出的穿青人源于“土家族”论以及穿青人源于

“布依族”论等等。 

现在 

在 56 个民族框架难以打破的前提下，为解决穿青人身份证等等问题，国家有政策可挂靠相

近似民族，因“穿青”早期和“土家族”均被当作“土人”看，穿青老一辈同意挂靠土家族，但

一些人持反对态度，比如穿青第一个博士认为：“自己承认自己最重要。自己都不承认自己，还

指望什么别人来承认你。而一旦建立了民族的自信，别人信不信倒无所谓。我们这一代不承认，

下一代不承认，但坚持下去总会出现一个伟大的穿青人，让这个世界承认他的民族。现在我们是

八个未定民族之一，政府还是给予一定的承认的。穿青人要坚持到底，坚持到世界末日。穿青人

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不要怀疑。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穿青以外的民族看自己。我准备为我们的民

族而奋斗到死。没有谁能改变我，也没有谁能否定一个民族。请相信穿青人”。还搞笑地说“穿

青人是一个善良、聪明、义气的民族。再挣两年小钱，准备提前退休，发明穿青文字。我们穿青

人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民族，我们穿青人首先要承认我们自己独立的民族地位。对这一点，坚决不

能让步。回头我将把我的户口迁回纳雍老家，咱们把穿青人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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